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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岑溪市北部湾村镇银

行有限责任公司

梧银罚

决字

〔2024

〕1 号

未按规定报送账户撤销资料；

未按规定将假币解缴中国人

民银行分支机构；未按照规定

对异议信息进行标注；未按规

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

警告，罚

款 39.2

万元

中国人民

银行梧州

市分行

2024年 12

月 26 日
3 年

2

韦*辉（时任岑溪市北

部湾村镇银行有限责

任公司行长）

梧银罚

决字

〔2024

〕2 号

对岑溪市北部湾村镇银行有

限责任公司未按规定履行客

户身份识别义务的违法行为

负有责任

罚款

1.75 万

元

中国人民

银行梧州

市分行

2024年 12

月 26 日
3 年

3

梁*方[时任岑溪市北

部湾村镇银行有限责

任公司信贷管理部副

总经理（主持工作）]

梧银罚

决字

〔2024

〕3 号

对岑溪市北部湾村镇银行有

限责任公司未按照规定对异

议信息进行标注的违法行为

负有责任

罚款 2.3

万元

中国人民

银行梧州

市分行

2024年 12

月 26 日
3 年


